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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３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３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董事会的换届选举（下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将依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董事候选人的提

名、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董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董事会将由

９

名董事组成，其中

独立董事

３

名。 董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董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

分别选举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非独立董事或独立董

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三、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 监事会以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并持有公司

３％

以

上的股东有权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

单个提名人提名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本次董事会拟选非独立董事的组成人数。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提名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以及在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１％

以上

股份的股东有权向第二届董事会书面提名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单个

提名人提名的人数最多不得超过本次拟选独立董事人数。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前将按本公告约定的

方式向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提名董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推荐时间期满后，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将对推荐的董事人选

进行资格审查，对于符合资格的董事人选，将提交公司董事会；

（三）公司董事会根据选定人选召开董事会确定董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

的方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董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

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五）公司在发布召开关于选举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股东大会通知时，将独

立董事候选人的有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提名人声明、候选人声明、独立董事履

历表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报送深圳证券交易所进行备案审核；

（六）在新一届董事会就任前，第二届董事会董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继续履行职责。

五、董事任职资格

（一）非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董事候选人应为

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董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

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董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

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８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二）独立董事任职资格

在公司担任独立董事的人员除应具备《公司章程》规定的公司董事的条件

外，还应当符合下列基本条件：

１

、具备法律、法规要求的独立性；

２

、具备上市公司运作的基本知识，熟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则；

３

、具有五年以上法律、经济、财务、管理或者其他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

４

、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条件；

５

、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６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７

、下列人员不得担任独立董事：

（

１

）在公司或者公司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主要社会关系（直

系亲属是指配偶、父母、子女等；主要社会关系是指兄弟姐妹、岳父母、儿媳女

婿、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等）；

（

２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１％

以上或者是公司前十名股东中的

自然人股东及其直系亲属；

（

３

）在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５％

以上的股东单位或者在公司前

五名股东单位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４

）在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附属企业任职的人员及其直系亲属；

（

５

）为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或者其各自附属企业提供财务、法律、咨询等服

务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提供服务的中介机构的项目组全体人员、各级复核人

员、在报告上签字的人员、合伙人及主要负责人；

（

６

）在与公司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或者其各自的附属企业有重大

业务往来的单位任职，或者在有重大业务往来单位的控股股东单位任职；

（

７

）近一年内曾经具有前六项所列情形之一的人员；

（

８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且仍处于禁入期的；

（

９

）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的；

（

１０

）最近三年内受到中国证监会处罚的；

（

１１

）最近三年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三次以上通报批评的；

（

１２

）公司章程规定的情形；

（

１３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提名人需向公司提供下列文件：

１

、 提名人签署确认的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格式详见附

件）；

２

、被提名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

实、完整以及保证当选后履行董事职责；

３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被提名的董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５

、如提名独立董事候选人，需提供独立董事提名人声明、独立董事候选人

声明、独立董事履历表，以及独立董事资格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６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的，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的，需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三）提名人向本公司董事会提名董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

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李敏贤、郑少娟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６８７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３８０９２８００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信息

姓名

（

名称

）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身份证号码

推荐的董事候选人类别

□

非独立董事

□

独立董事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本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

□

是

□

否

是否已取得中国证监会认可的独立董事资格证书

：

□

是

□

否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提名人

：（

签字

／

盖章

）

年 月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８３

证券简称：宏大爆破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４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监事会换届选举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届满。 为了顺利完成监事会的换届选举（下称“本次换届选举”），公司将依

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将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监事候选人的提

名、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监事候选人任职资格等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第三届监事会的组成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第三届监事会将由

３

名监事组成，其中

职工代表监事

１

名。 监事任期自公司股东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计算，任期三年。

二、监事的选举方式

根据《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换届选举采用累积投票制，即股东大会

选举监事时，每一股份拥有与拟选监事人数相同的表决权，股东拥有的表决权

可以集中使用，也可以分开使用。 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

产生。

三、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一）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推荐提名

公司监事会、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已发行股份

３％

以上的股东有权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书面提名推荐第三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

事候选人， 但每一单独或共同提名股东提名监事候选人数不能超过拟选人数。

监事会经征求被提名人意见并对其任职资格进行审查后， 向股东大会提出提

案。

（二）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的提名

第三届监事会中的职工代表监事由公司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四、本次换届选举的程序

（一）提名人应在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前将按本公告约定的

方式向公司第二届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并提交相关文件；

（二）在上述提名时间届满后，本公司监事会将召开会议，对提名的监事候

选人进行资格审查，确定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名单，并以提案方式提请公

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监事候选人应在股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并

承诺资料真实、完整，保证当选后切实履行监事职责；

（四）在新一届监事会就任前，第二届监事会监事仍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继续履行职责。

五、监事任职资格

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监事候选人应为

自然人，凡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能担任公司监事：

１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

２

、因贪污、贿赂、侵占财产、挪用财产或者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被

判处刑罚，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或者因犯罪被剥夺政治权利，执行期满未逾

５

年；

３

、担任破产清算的公司、企业的监事或者厂长、总经理，对该公司、企业的

破产负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破产清算完结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４

、担任因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的公司、企业的法定代表人，并负

有个人责任的，自该公司、企业被吊销营业执照之日起未逾

３

年；

５

、个人所负数额较大的债务到期未清偿；

６

、被中国证监会处以证券市场禁入处罚，期限未满的；

７

、法律、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规定的其他内容；

８

、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另行规定的从其规定。

六、提名人应提供的相关文件

（一）提名人需向公司提供下列文件：

１

、 提名人签署确认的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格式详见附

件）；

２

、被提名人出具的接受提名的书面意见，同意接受提名，并承诺资料的真

实、完整以及保证当选后履行监事职责；

３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的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被提名的监事候选人的学历、学位证书复印件（原件备查）；

５

、能证明符合本公告规定条件的其他文件。

（二）若提名人为本公司股东，则该提名人应同时提供下列文件：

１

、如是个人股东的，需提供其身份证明复印件（原件备查）；

２

、如是法人股东的，需提供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原件备查）；

３

、股东证券账户卡复印件（原件备查）；

４

、本公告发布之日的持股凭证。

（三）提名人向本公司监事会提名监事候选人的方式如下：

１

、本次提名方式仅限于亲自送达或邮寄两种方式；

２

、提名人必须在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４

日

１７

：

００

之前将相关文件送达或邮寄至（以收

件邮戳时间为准）本公司指定联系人方为有效。

七、联系方式

联系部门：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李敏贤、郑少娟

联系电话：

０２０－３８０３１６８７

联系传真：

０２０－３８０９２８００

联系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华夏路

４９

号津滨腾越大厦北塔

２１

层

邮政编码：

５１０６２３

特此公告。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广东宏大爆破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监事候选人提名书

提名人信息

姓名

（

名称

）

联系电话

证券账户 身份证号码

被提名人信息

姓名 性别 出生年月

电话 传真 电子邮箱

是否符合本公告所载任职条件

：

□

是

□

否

简历

（

包括但不限于学历

、

职称

、

详细工作履历

、

兼职情况等

）

其他说明

（

包括但不限于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是否持有公司股份

、

是否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等情况的说明

）

提名人

：（

签字

／

盖章

）

年 月 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４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

真的方式向全体董事发出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

知，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现场会议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参与表决董事

９

人，

亲自出席本次会议的董事

９

人，会议由董事长刘绍喜主持，全体监事以及公司高管列席本

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及《公司章程》、《公司董

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经各位董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详见同日刊

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该事项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该事项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决定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在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

划纲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的议案》、《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

举的议案》、《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三项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表决结果：赞成

９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５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５

日以电子邮件和传

真的方式向全体监事发出了召开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下称“本次会议”）的通知，

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以现场表决方式召开了本次会议，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３

人，实际参会

监事

３

人，会议由监事会主席邱富建先生主持，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

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经各位监事认真审议并表决，会议形成如下决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事项详见同日刊登在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上的公告。

该事项将提交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表决结果：同意票

３

票，反对票

０

票，弃权票

０

票。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７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召开

２０１３

年度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星期六）上午

１０

：

００

；

２

、会议召开地点：本公司办公楼二楼会议厅；

３

、会议召开方式：现场会议；

４

、会议召集人：本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纲要（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３

、审议《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截止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

１５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均有权参加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

权，并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公司董事会邀请的其他人员。

四、参加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１

、登记办法

（

１

）法人股东应由法定代表人或者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 法定代表人出

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办理登记手续；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身份证、法人股东单位的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

面授权委托书（详见附件

２

）办理登记手续；

（

２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或其他能够表明其身份的有效证件或

证明、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持本人有效身份证件、

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代理投票授权委托书由委托人授权他人签署的，授权签署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

文件应当经过公证。 经公证的授权书或者其他授权文件， 和投票代理委托书均需一并提

交；

（

４

）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

２

、登记地点：本公司证券部

３

、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１１

日下午收市后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主持人宣布出席情况

前结束

４

、联系方式：

（

１

）联系地址：广东省汕头市澄海区莲下槐东工业区

（

２

）联系电话：

０７５４

—

８５１００９８９

（

３

）传 真：

０７５４

—

８５１００７９７

（

４

）邮 编：

５１５８３４

（

５

）联系人：刘伟宏、陈筱薇

５

、其他事项：

（

１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

２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请于召开会议开始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

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以便验证入场。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附件一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帐户号码：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年 月 日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

／

女士代表我单位

／

个人出席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单位（人）对本次会议所审议事项的

投票意愿如下（在表决项后面的方框内打

√

）：

序号 议 案 名 称 赞成 反对 弃权

１

《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未来三年发展规划纲

要

（

２０１４

—

２０１６

年

）

的议案

》

２

《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的议案

》

３

《

关于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的议案

》

说明：

１

、请委托人在授权委托书相应的投票意见栏划“

√

”，明确每一审议事项的具体指示；

２

、若委托人未对审议事项作具体指示的，则视为可由股东代理人按照自己的意思投

票表决；

３

、此授权委托书格式复印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户： 委托人持有股数：

受托人签名（盖章）：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９７８

股票简称：宜华木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４６

债券代码

:１２３０００

债券简称：

０９

宜华债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第四届

董事会、监事会延期换届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召开第四届董

事会第三十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第四届董

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和《关于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延期换届选举的议案》。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任期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２１

日届满。 鉴于公司目前正处在限制

性股票股权激励计划授予股份第二次解锁业绩考核期内， 本次解锁条件是以公司

２０１３

年

度经审计的财务报告中的业绩指标及激励对象

２０１３

年度个人业绩考核结果作为考核依

据，为确保董事会对本期股权激励计划综合考核评价的连续性，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

员会及提名委员会联合提议本届董事会延期换届选举， 本次换届选举工作将于

２０１３

年度

报告披露之后完成，预计不迟于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３０

日。 同时，公司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和管理层

任期亦相应顺延。 为保持换届的一致性，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工作将同步延期。

在换届选举完成之前，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监事会全体成员及高级管理人员将依照法

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行董事、监事及高管人员勤勉尽责的义务和职

责。

特此公告。

广东省宜华木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０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０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全资子公司签订重要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卖方）与渑池祥

风新能源有限公司（买方，为华仪风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北京华时新能风电

工程有限公司持股

３５％

的参股公司） 签订了 《三门峡渑池石泉风电场一期

４８ＭＷ

工程项目

２．０ＭＷ

风力发电机组及附属设备供货合同》。 合同主要标的为

２４

台套

２．０ＭＷ

风力发电机组，合同总价为人民币

１９

，

２００．００

万元。交货期以买方

提前

３

个月书面通知卖方的时间为准。 本次交易不属于关联交易。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９０

股票简称：华仪电气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６１

债券代码：

１２２１００

债券简称：

１１

华仪债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权解除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华仪电器集团有限公司（简称“华仪集团”）通知，

华仪集团将其质押给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乐清支行的本公司无限售流

通股

２

，

５５０

万股中的

５５０

万股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解除质押， 并已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了解除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目前，华仪集团持有本公司

１８８

，

８０２

，

５００

股股份，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５．８３％

，其中已质押的股份累计为

１８２

，

５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公司总股本的

３４．６４％

。

特此公告。

华仪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６４５

证券简称：中源协和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４０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再次增持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公司接到实际控制人李德福先生的通知，李德福先生通

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再次增持了公司部分股份。 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

下：

一、本次增持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 李德福先生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本公司

股份

１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３％

。 本次增持前，李德福先生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１００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３％

，本次增持后，李德福先生持有本公司

股份

２０１

，

０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

０．０６％

。

二、后续增持计划

基于对公司未来长期发展前景的信心， 李德福先生不排除未来以自身名

义继续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增持公司股份。

三、本次增持行为符合《证券法》等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业务规则等有关规定。

四、 李德福先生承诺， 在增持期间及法定期限内不减持其持有的公司股

份。

五、本公司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收购管理

办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增持股份行为指引》

的相关规定，持续关注李德福先生所增持公司股份的有关情况，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中源协和干细胞生物工程股份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证券简称：独一味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１９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６９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

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关于取得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白山市三宝堂

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于近日收到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颁发的国产保健食品批准证

书，具体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吉珍三宝牌鹿胎灵芝提取物维生素

Ｅ

软胶囊

申请人：白山市三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批准文号：国食健字

Ｇ２０１３０６３８

有效期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０

月

２２

日

保健功能：增强免疫力

该保健食品证书的取得，是公司继“吉珍三宝牌林蛙油维生素

Ｅ

软胶囊”、 “吉珍三

宝牌蓝莓提取物叶黄素维生素

Ｅ

软胶囊”之后取得的第三个保健食品批准证书，符合

公司布局于医疗保健大健康产业的战略规划，此产品又将成为公司新的利润增长点，进

一步提升公司在保健品领域的核心竞争力。

特此公告。

甘肃独一味生物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５６

证券简称：欧菲光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１０１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进行股份质押回购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接到公司股东乌鲁木齐恒

泰安股权投资合伙企业（简称“恒泰安”）关于股份质押回购交易的通知。

恒泰安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份

１０

，

３１４

，

６００

股 （占本公司总股本

４６５

，

０８０

，

０００

股的

２．２１８％

，占其所持有公司股份的

４９．２３％

）与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办理了股票质押式回

购交易，标的证券的初始交易日为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回购交易日期为

２０１４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

该笔业务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办理完毕， 质押期限自质押之日起至向中国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解除质押登记为止，质押期间上述股份予以冻结不能转让。

待购回期间，标的股份对应的出席股东大会、提案、表决等股东权利仍由原股东恒

泰安行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恒泰安持有公司股份

２０

，

９５１

，

０４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５０５％

，

其中办理了股票质押的股份数为

１０

，

３１４

，

６００

股 （全部为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方式），占

本公司总股本的

２．２１８％

。

特此公告

深圳欧菲光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７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１７

证券简称：三元达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１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电话通知等方式发出，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在福州市铜盘路

软件园

Ｃ

区

２８

号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应到董事

７

人，实到董事

７

人，符合《公司法》

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由董事长黄国英先生主持，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表决通

过决议如下：

以

７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修订

＜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

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信息披露媒体：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福建三元达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２８日

股票简称：

＊ＳＴ

亚星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３１９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５７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发生火灾事故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化学”或“我公司”）控股子公司潍坊亚

星湖石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亚星湖石”）发生火灾事故，现公告如下：

一、亚星湖石基本情况：亚星湖石于

２００４

年设立，注册资本：人民币

３７

，

４２７．９３

万元。其

中： 亚星化学出资人民币

２８

，

０７０．９５

万元， 持有亚星湖石

７５％

的股份； 韩国

ＬＯＴＴＥ

ＣＨＥＭＩＣＡＬ ＣＯＲＰ

出资人民币

９

，

３５６．９８

万元，持有亚星湖石

２５％

的股份。 经营范围：氯化

聚乙烯（以下简称“

ＣＰＥ

”）的制造及销售。 亚星湖石现有：年产四万吨

ＣＰＥ

生产装置和年产

六万吨

ＣＰＥ

生产装置各一套。

二、事故过程：

２０１３

年

１１

月

２７

日凌晨，亚星湖石年产六万吨

ＣＰＥ

生产装置发生火灾事

故，造成部分财产损失，确切的损失正在核实中，无人员伤亡。年产六万吨

ＣＰＥ

生产装置总

投资人民币

３９

，

７８５．１

万元，于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投产试运行。

我公司董事会在此郑重提示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有关的后续情况，我公司将

根据信息披露的有关规定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潍坊亚星化学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


